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體育成績考核辦法  
95.08.21 室務會議通過 

96 年 1月 31 日第三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96 年 4月 9 日勤益科大體字第 0962200010 號函修訂 

108 年 3 月 6 日室務會議通過 

108 年 4 月 11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108 年 4 月 19 日勤益科大體字第 1082200044 號函頒 

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訂定。 

第二條 體育成績之考核，應包括下列項目:期中考成績、平時成績及期末考成

績。 

第三條 各項成績評定及給分標準如下: 

       一、 運動技能： 

           (一) 術科測驗項目每學期以二項為原則，由各任課教師選定相關技

能測驗為宜。 

           (二) 測驗方法及給分由任課教師訂定標準實施。 

           (三) 每項成績以百分法計算，並以其平均分數按照所佔百分比  

                計入體育總成績分數內。 

       二、 學習精神及運動道德:學習精神係依據平日上課時之學習態度、服

裝儀容及缺曠課紀錄評定之;運動道德由教師根據平日體育正課、

課外運動及運動比賽時，學生所表現之行為態度紀錄等評定之。其

分數計算方法以七十五分為基本分數，教師平時按上列各項優劣情

形酌予增減，然後以其應佔百分比計算之，及為該項應得之分數。 

       三、 術科測驗、交報告體育常識筆試:根據教師平日所講授之體育常識

及倫理以筆記測驗評定之，再依其應佔百分比計算，及為該項應得

之分數。 

第四條 體育成績必修課程總分不及六十分，應行重修，且在規定年限內未修完 

       者，不得畢業(扣考或未修者應依規定補修之) 。 

第五條 身體障礙等特別班學生體育成績之考核另訂標準評定之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